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决定公告表

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已经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办理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3984631586@qq.com，传真：48663889。环评文件批准书和不予批准的文件查询方式：http://www.cqqj.gov.cn/
建设单位和利害关系人可在审批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或在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	序号
	建设单位
	项目名称
	审批文号
	审批时间
	审批决定

	1
	重庆綦江西南水泥有限公司
	重庆綦江西南水泥有限公司钻井水基岩屑综合利用项目
	渝（綦）环准〔2024〕049号
	2024年9月10日
	批准


